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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聯合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 因本聯合公佈全部或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聯合公佈僅作參考用途，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博軟（控股）有限公司證券之邀
請或建議。

 INNO SMART GROUP LIMITED  

 創智集團有限公司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96）

聯合公佈

(1) 創智集團有限公司有條件收購股份

(2) 

代表創智集團有限公司可能提出強制性無條件全面收購建議
收購博軟（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已由創智集團有限公司或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擁有或同意收購者除外）
及

(3) 博軟（控股）有限公司股份恢復買賣

創智集團有限公司之聯席財務顧問

買賣協議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日，創 智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作 為 收 購 方，與 收 購 方 擔 保 人 及
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收購方有條件同意購買，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合共
375,000,000股銷售股份，總代價為 86,250,000港元，即每股銷售股份 0.23港元。銷售
股份相當於公司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74.81%。買賣協議須待協議
所訂明及本聯合公佈「買賣協議」一節「條件」分節所述條件達成後，方告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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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允抗先生及余維強先生已同意就買賣協議出任收購方擔保人，以在受限於及遵
照買賣協議條款之情況下，共同及個別以主要義務人身份向賣方承諾，無條件及
不可撤回地促使及保證收購方妥為遵守及準時履行收購協議項下一切責任。

可能提出強制性無條件全面收購建議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公司已發行 501,255,000股股份。緊隨完成後，收購方、余允抗
先生、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將於合共 407,505,000股股份中
擁有權益，相當於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81.30%。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1及於完成
後，收購方將須就所有已發行股份提出無條件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惟已由收購
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生或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擁有或同意收購之
股份除外。收購建議倘作出，將屬無條件及純粹以現金進行。

根據收購守則，收購方須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後 21日內或執行人員可能批准之較後
日期，就收購建議寄發收購建議文件，而公司須於收購建議文件寄出後 14日內，向
其股東寄交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公司之財務資料，連同任何其他被視為足以
令其股東可就收購建議達致妥為知情決定之公司資料。收購方及公司擬將收購建
議文件與公司之通函合併成綜合收購建議文件，並連同接納及過戶表格一併寄予
股東。按照收購守則，有關綜合收購建議文件載列（其中包括）收購建議條款、有關
集團之資料、載有其就收購建議向獨立股東所作出推薦意見及建議之獨立董事委
員會函件，及載有其就收購建議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所作出推薦意見及建議之獨立
財務顧問函件。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8.2附註 2，倘收購建議須待若干先決條件事先達
成後方可進行，而有關先決條件未能於收購守則規則 8.2所規定時限內達成，須獲
執行人員同意。由於收購建議須待完成後方會提出，預期須向執行人員申請，將綜
合收購建議文件之寄發時限延至完成後七日內。綜合收購建議文件之寄發時間將
另行公佈。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在創業板
買賣，以待本聯合公佈刊發。公司已申請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起恢復在創業板買賣股份。

警告：公司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須注意，須待若干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後，方告完
成，而收購建議僅於完成之情況下方會提出。因此，買賣協議不一定完成，而收購
建議不一定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特別審慎，如對彼等之狀況有
任何疑問，務須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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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協議

日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

訂約方：

賣方：

IPC

買方：

創智

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均為獨立於集團
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收購方擔保人：

余允抗先生及余維強先生，各自為創智 50％權益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余允抗先生及余維強先生已同意就買賣協議出任收購方擔保人，以在受限於及遵照
買賣協議條款之情況下，共同及個別以主要義務人身份向賣方承諾，無條件及不可
撤回地促使及保證收購方妥為遵守及準時履行收購協議項下一切責任。

銷售股份：

收購方有條件同意購買，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銷售股份，即 375,000,000股股份，相
當於公司於本聯合公佈日期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74.81%，不附所有產權負擔，並連同
其所附帶自完成起生效之一切權利，包括獲派於完成日期當日或之後所宣派、作出
或派付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之權利。

代價：

代價合共 86,250,000港元，或每股銷售股份 0.23港元，乃賣方與收購方經公平磋商釐
定。

簽訂買賣協議後及根據託管協議，收購方向託管代理支付託管金額。託管金額須根
據託管協議所載條款及條件及在其規限下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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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根據買賣協議買賣銷售股份須待達成以下各項後方告完成：

(1) 據賣方所深知及全悉，於買賣協議日期，保證為真實、準確且無誤導成分；

(2) 據賣方所深知及全悉，於完成日期，保證為真實、準確且無誤導成分；

(3) 於完成日期前，股份現時之上市地位未被撤銷，而股份繼續於創業板買賣（因待
刊發有關買賣協議之公佈而暫停買賣則除外），以及聯交所及證監會並無反對及
並無表示將會反對股份上市；及

(4) 賣方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出售銷售股份及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

收購方可豁免上文所載全部或任何條件，惟第 (4)項所載條件除外。賣方可隨時豁免
第 (4)項所載條件。

完成：

交易將於上文所載的最後一項條件根據買賣協議達成或獲豁免當日之後下一個營業
日或賣方與收購方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完成。由於股東特別大會預期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十六日或前後舉行，故預計完成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或前後。倘任何
條件無法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或賣方與收購方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前達成或按
上文所載方式獲豁免，則收購方及賣方毋須受約束進行銷售股份買賣，而買賣協議
將告失效，惟因先前違反買賣協議所產生索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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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權結構變動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公司之股本僅包括股份，而除股份外，公司並無發行其他類別之
相關證券。下表載列於買賣協議日期及於完成後但在收購建議前公司之股權結構。

  緊隨完成後但在收購
股東姓名╱名稱 於買賣協議日期之股權 建議前之股權
 股份  概約百分比  股份  概約百分比

余允抗先生附註 1  14,440,000  2.88%  14,440,000  2.88%
余維強先生附註 2  18,065,000  3.61%  18,065,000  3.61%
創智附註 3  －  －  375,000,000  74.81%       

有關創智、余允抗先生、
 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
 一致行動人士之小計 32,505,000  6.49%  407,505,000  81.30%

IPC 375,000,000  74.81%  －  －

公眾股東 93,750,000  18.70%  93,750,000  18.70%       

總計 501,255,000  100.00%  501,255,000  100.00%       

附註：

(1) 余允抗先生為創智之董事兼其中一名收購方擔保人。

(2) 余維強先生為創智之董事兼其中一名收購方擔保人。合共 18,065,000股股份全部由余維強先生之
母親李文卿女士及妹余映君女士持有，持股量分別為 10,010,000股及 8,055,000股。

(3) 余允抗先生及余維強先生為創智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可能提出強制性無條件全面收購建議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公司已發行 501,255,000股股份。緊隨完成後，收購方、余允抗先
生、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將於合共 407,505,000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相當於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81.30%。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1及於完成後，收購
方將須就所有已發行股份提出無條件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惟已由收購方、余允抗
先生、余維強先生或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擁有或同意收購之股份除外。收
購建議倘作出，將屬無條件及純粹以現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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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聯合公佈日期，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
士概無訂立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或購股權或衍生工具或可兌換為股份之證券或任何
有關公司證券之其他衍生工具。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
士概無接獲任何接納收購建議之不可撤回承諾。

自買賣協議日期之前六個月起至本聯合公佈日期止期間，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
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並無買賣股份。

警告：公司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須注意，須待若干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後，方告完
成，而收購建議僅於完成之情況下方會提出。因此，買賣協議不一定完成，而收購建
議不一定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特別審慎，如對彼等之狀況有任何
疑問，務須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

收購建議主要條款

金利豐證券將代表收購方按以下基準提出收購建議：

每股收購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金 0.23港元

價值比較

每股收購股份收購價 0.23港元與收購方根據買賣協議就每股銷售股份同意支付之價
格相同，較：

(a) 股份於最後交易日在創業板所報之收巿價每股 0.197港元有溢價約 16.75%；

(b) 股份於緊接買賣協議日期 (包括該日在內 )前最後連續 5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巿價每
股 0.202港元有溢價約 13.86%；

(c) 股份於緊接買賣協議日期 (包括該日在內 )前最後連續 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巿價
每股 0.211港元有溢價約 9.00%；及

(d) 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綜合每股資產淨值每股約 0.077港元
（按當時已發行股本 501,255,000股股份計算）有溢價約 1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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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及最低價格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前六個月期間，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創業板所報之最
高收巿價為每股 0.300港元，而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六日在創業板所報之最低收巿價
則為每股 0.197港元。

總代價

於 本 聯 合 公 佈 日 期，公 司 已 發 行 501,255,000股 股 份。以 收 購 價 計 算，公 司 估 值 為
115,288,650港元。以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已發行 93,750,000股收購股份計算，收購建議估
值為 21,562,500港元。

金利豐財務顧問、智略資本及金利豐證券信納收購方具備充裕財務資源以應付收購
建議獲全面接納時所需。

金利豐財務顧問及智略資本擔任收購方之聯席財務顧問，而金利豐證券則代表收購
方提出收購建議。

收購建議之條件

收購建議僅於買賣協議完成後方會提出。倘提收購建議，將屬無條件性質。

接納收購建議之影響

透過接納收購建議，股東將出售彼等之股份及隨附之所有權利，以及所有於完成日
期或之後所建議、宣派、作出或派付之所有股息及分派。

並無任何涉及收購方之股份或股份而對收購建議而言可能關係重大之安排（不論透
過購股權、彌償保證或其他方式）。

除上文「買賣協議」一節「條件」分節所披露者外，收購方確認並無就其可能會或不會
援引或尋求援引收購建議先決條件或條件之情況訂立任何協議或安排。

收購股份將在概不附帶任何留置權、抵押、期權、索償、衡平權益、不利權益、第三方
權利或產權負擔之情況下，連同一切應計或附帶之權利一併購入，包括（但不限於）有
權享有於完成日期當日或之後所宣派、作出或派付之所有股息及分派（如有）。

印花稅

賣方從價印花稅為就接納收購建議應付之款項或 (倘金額較高 )接納所涉及之收購股
份價值按每 1,000港元（或其中部分）收取 1.00港元之比率徵收，將自應付接納收購建議
之股東之金額中扣除。收購方屆時將代表接納收購建議之股東向香港稅務局核下之
印花稅署繳納上述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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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創業板上巿。公司乃投資
控股公司。集團主要從事瘦客戶機解決方案及相關產品之開發及分銷。

根據公司年報，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分別約為 4,780,000港元及 370,000港元，相當於每
股盈利分別約 0.0095港元及 0.0007港元。根據公司二零零七年年報，集團於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 38,760,000港元。

收購方資料

創智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余允抗先生及余維強先生為
創智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余允抗先生於財務投資方面擁有逾 20年經驗。彼為兩家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一家於
澳洲上市之公司以及一家於澳洲、法蘭克福及納斯達克上市之公司的執行董事，負
責物色收購目標、籌集資金、在全國各地進行收購及╱或監控該等公司於中國之直
接投資活動。余允抗先生現為Strong Choice Investments (Holding) Limited董事總經理，該
公司於大中華地區進行直接投資。

余維強先生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汕頭市委員會委員及海外潮人企業家協會之會
董。彼亦為聯發證券有限公司主席以及其他多家私人證券或金融服務公司之董事。
余維強先生於證券及期貨業方面積逾 30年經驗。彼為香港證券學會之副會長、香港
上巿公司商會之名譽顧問及香港證券經紀協會有限公司之名譽顧問。自二零零零年
起，彼亦為香港立法會金融服務界別之選舉委員會委員。

收購方之意向

根據收購方之意向，集團將於收購建議截止後繼續經營其現有業務及維持公司在創
業板之上巿地位。收購方將於完成後檢討集團業務營運及財政狀況，以便製訂適合
集團之業務計劃策略。除於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者外，收購方無意重新調配集團資
產，惟須視乎檢討結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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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會組成之建議變動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公司有兩名執行董事。根據買賣協議，全體現任執行董事將於收
購守則所容許（或豁免）之最早時間辭任。收購方有意於收購守則所容許之最早時間
提名新董事加入董事會。董事會組成之變動詳情將載於綜合收購建議文件。

維持公司上市地位

收購方擬於收購建議截止後維持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公司已向及將獲收購方提名之
新董事將向聯交所承諾，將於收購建議截止後盡快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將不少於
25%股份由公眾人士持有。

聯交所已指示，倘於收購建議截止時公眾持有之股份少於 25%，或倘聯交所相信 (i)股
份買賣存在或可能存在造市；或 (ii)公眾持有之股份數量不足以維持市場秩序，則將
考慮行使酌情權暫停股份買賣，直至回復足夠之公眾持股量為止。

只要公司仍為上市公司，聯交所亦將密切監察公司未來進行之資產收購或出售。集
團進行之任何資產收購或出售將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不論建議交易之規模大小，聯交所均可酌情要求公司發表公告及向股東刊發通
函，尤以偏離公司主要業務之建議交易為然。

聯交所亦有權將公司一系列收購或出售彙集處理，而任何該等交易均可導致公司被
視作新上市申請人處理及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對新上市申請人之規定。

有關收購建議之一般事項

根據收購守則，收購方須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後 21日內或執行人員可能批准之較後日
期，就收購建議寄發收購建議文件，而公司須於收購建議文件寄出後 14日內，向其股
東寄交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公司之財務資料，連同任何其他被視為足以令其股
東可就收購建議達致妥為知情決定之公司資料。收購方及公司擬將收購建議文件與
公司之通函合併成綜合收購建議文件，並連同接納及過戶表格一併寄予股東。按照
收購守則，有關綜合收購建議文件載列（其中包括）收購建議條款、有關集團之資料、
載有其就收購建議向獨立股東所作出推薦意見及建議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載
有其就收購建議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所作出推薦意見及建議之獨立財務顧問函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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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收購守則規則 8.2附註 2，倘收購建議須待若干先決條件事先達成後方可進行，而有
關先決條件未能於收購守則規則 8.2所規定時限內達成，須獲執行人員同意。由於收
購建議須待完成後方會提出，預期須向執行人員申請，將綜合收購建議文件之寄發
時限延至完成後七日內。綜合收購建議文件之寄發時間將另行公佈。

向登記地址位於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人士提出之收購建議，可能受彼等居住之司法
權區適用法例所影響。登記地址於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的人士須自行了解清楚並遵守
彼等所屬司法權區之任何適用規定。

交易披露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8，謹此提醒公司之聯繫人士（定義見收購守則）及收購方（定義見
收購守則），彼等須根據收購守則披露彼等買賣公司證券之情況。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8，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11之全文轉述如下：

「股票經紀、銀行及其他中介人的責任

代客買賣有關證券的股票經紀、銀行及其他人，都負有一般責任在他們能力所及的
範圍內，確保客戶知悉規則 22下聯繫人及其他人應有的披露責任，及這些客戶願意
履行這些責任。直接與投資者進行交易的自營買賣商及交易商應同樣地在適當情況
下，促請投資者注意有關規則。但假如在任何七日的期間內，代客進行的任何有關證
券的交易的總值 (扣除印花稅和經紀佣金 )少於 1,000,000港元，這規定將不適用。

這項豁免不會改變主事人、聯繫人及其他人士自發地披露本身的交易的責任，不論
交易所涉及的總額為何。

對於執行人員就交易進行的查訊，中介人必須給予合作。因此，進行有關證券交易的
人應該明白，股票經紀及其他中介人在與執行人員合作的過程中，將會向執行人員
提供該等交易的有關資料，包括客戶的身分。」

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公司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便就收購建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而公司亦將委
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收購建議提供意見。公司及收購方將於委任獨立財務顧問時刊
發進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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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及恢復買賣股份

應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在創業板買
賣，以待刊發本聯合公佈。公司已申請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恢復
在創業板買賣股份。

條款及條件

「聯繫人士」 指 具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一般開門營業之日子，星期六及星期日
除外；

「公司」 指 博軟（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創業板上市；

「完成」 指 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完成買賣銷售股份；

「完成日期」 指 根據買賣協議最後一項條件達成或獲豁免當日下
一個營業日或賣方與收購方可能以書面協定之較
後日期；

「綜合收購建議文件」 指 由收購方及公司或代表收購方及公司根據收購守
則向全體股東發出之綜合收購及回應文件，當中
載有（其中包括）收購建議詳情、股東接納及轉讓股
份表格、金利豐證券代表收購方將發出之函件、
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收購建議之意
見函件以及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有關收購
建議之推薦意見函件；

「條件」 指 本聯合公佈「買賣協議」一節所載「條件」分節所載
之完成條件；

「代價」 指 根據買賣協議買賣銷售股份之總代價 86,250,000港
元或每股銷售股份 0.23港元；

「董事」 指 公司董事會；

「股東特別大會」 指 賣方股東將召開以（其中包括）批准出售銷售股份
及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股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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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代理」 指 賣方及收購方根據託管協議條款不時共同委任以
持有託管金額之託管代理；

「託管協議」 指 賣方、收購方與託管代理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八
年五月二十日之託管協議；

「託管金額」 指 寄 存 於 託 管 代 理 為 數 8,625,000港 元（相 當 於 代 價
10%）之金額；

「執行人員」 指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之執行董
事及執行董事之任何授權代表；

「創業板」 指 聯交所創業板；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集團」 指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將予成立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董事委
員會，以就收購建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
一方一致行動之人士以外之股東；

「金利豐財務顧問」 指 金利豐財務顧問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獲准進行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
之持牌法團，為收購方就收購建議之聯席財務顧
問之一；

「金利豐證券」 指 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准
進行第 1類（證券買賣）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

「最後交易日」 指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股份在創業板暫停買賣
前最後一個交易日；

「余允抗先生」 指 余允抗先生；

「余維強先生」 指 余維強先生；

「納斯達克」 指 納斯達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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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建議」 指 待完成後將會由金利豐證券代表收購方按照收購
守則提出之強制性無條件全面收購建議，以收購
全部已發行股份（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
生或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之人士已經擁有或
同意收購之股份除外）；

「收購價」 指 每股收購股份 0.23港元；

「收購股份」 指 由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生或與彼等任
何一方一致行動之人士已經擁有或同意收購以外
之股份；

「收購方擔保人」 指 余允抗先生及余維強先生，二人均為創智董事及
創智 50%權益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收購方」或「買方」 指 創智集團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
 或「創智」  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聯合公佈而言，不包括香
港、澳門及台灣；

「銷售股份」 指 375,000,000股股份，相當於買賣協議日期公司全部
已發行股本約 74.81%；

「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5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買賣協議」 指 收購方、賣方與收購方擔保人就買賣銷售股份所
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之買賣協議；

「收購守則」 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智略資本」 指 智略資本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准進
行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持牌
法團，為收購方就收購建議之聯席財務顧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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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或「IPC」 指 IPC Corporation Ltd，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已發行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為
公司控股股東；

「保證」 指 賣方發出或作出並載於買賣協議之保證、陳述、
彌償保證及承諾；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創智集團有限公司 博軟（控股）有限公司

余允抗 嚴名海
董事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嚴名海先生及嚴名峰先生；於本聯合公佈日期，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自創先生、李春茂先生及楊志雄先生。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收購方之董事為余允抗先生及余維強先生。

收購方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佈所載資料（有關集團及賣方之資料除外）之
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聯合公佈所
發表意見（集團及賣方發表之意見除外）均經審慎周詳考慮始行作出，本聯合公佈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佈任何內容（有關集團及賣方者除外）產生誤導。

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佈所載資料（有關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生及
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以及收購建議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
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聯合公佈所發表意見（收購方、余允
抗先生、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發表之意見除外）均經審慎周詳
考慮始行作出，本聯合公佈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佈任何內容（有關
收購方、余允抗先生、余維強先生及與彼等任何一方一致行動人士以及收購建議者
除外）產生誤導。

本聯合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刊登於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
公司網站www.thinsoftinc.com。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10%)
  /CalRGBProfile (Apple RGB)
  /CalCMYKProfile (U.S. Sheetfed Coated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265L)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Light
    /CFangSongHK-Light
    /CGuLi-Bold
    /CGuLiHK-Bold
    /CGuYin-Bold
    /CGuYinHK-Bold
    /CHei-UltraBold
    /CHei2-Bold
    /CHei2-X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3-Bold
    /CHei3HK-Bold
    /CHeiHK-UltraBold
    /CJNgai-Bold
    /CJNgaiHK-Bold
    /CKan-Xbold
    /CKanHK-Xbold
    /CNganKai-Bold
    /CNganKaiHK-Bold
    /CO2Yuen-XboldOutline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Xbold
    /COYuen-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Po-Bold
    /CPo3-Bold
    /CPo3HK-Bold
    /CPoHK-Bold
    /CSong3-Medium
    /CSong3HK-Medium
    /CSu-Medium
    /CSuHK-Medium
    /CXLi-Medium
    /CXLiHK-Medium
    /CXing-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Kai-Bold
    /CXingKaiHK-Bold
    /CYuen-SemiMedium
    /CYuenHK-SemiMedium
    /MBei-Bold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Dynasty-Xbold
    /MDynastyHK-Xbold
    /MElle-Medium
    /MElleHK-Medium
    /MGentleHK-Light
    /MHGHagoromoT-Light
    /MHGHagoromoT-Medium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Light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Bold
    /MHei-Light
    /MHei-Medium
    /MHei-Xbold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Kai-Medium
    /MKai-Semi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Li-Bold
    /MLiHK-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Ngai-Bold
    /MNgaiHK-Bold
    /MQingHua-Xbold
    /MQingHuaHK-Xbold
    /MSung-Light
    /MSung-Medium
    /MSung-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WindyHK-Bold
    /MYoung-Medium
    /MYoung-X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uen-Light
    /MYuen-Medium
    /MYuen-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ppy-Medium
    /MYuppyHK-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Filter /Non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Average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Filter /Non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high 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These settings require font embedding.)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
    /DEU <>
    /PTB <>
    /DAN <>
    /NLD <>
    /ESP <>
    /SUO <>
    /ITA <>
    /NOR <>
    /SVE <>
    /KO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62535370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8fd94e9b8bbe7f6e89816c425d4c51655b574f5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2175370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90194e9b8a2d5b9a89816c425d4c51655b57578b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